湘教通〔2015〕112号

关于公布2014年湖南省研究生学位

论文抽样检查通讯评议结果的通知

有关学位授予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学位授予质量监督，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对全省各学位授予单位2013－2014学年度授予学位或已完成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包括普通全日制研究生、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的论文）进行了随机抽样检查，共抽检硕士学位论文400篇。所有抽检论文均送往省内外同行专家进行了“双盲”通讯评议。现将通讯评议结果反馈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通讯评议结果是学位论文质量的一个客观评价，是各单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请各单位将学位论文抽检通讯评议结果尽快告知全体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研究生。

二、各单位要认真探讨在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如何有效地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导师水平，强化导师责任主体意识，合理确定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数量，确保培养质量。

三、对此次通讯评议结果中有“较差”评价等次的学位论文，各培养单位要对其所属学科和指导教师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重点监控。省教育厅下一年度将继续抽检该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

四、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工作是我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一项常规性工作，请各培养单位认真分析学位论文抽检结果，根据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并落实监控和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具体措施，严把学位授予质量关。

五、2015年我省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办法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的通知》（学位〔2014〕5号）执行，按照5%的比例抽检学位论文。

 
    附件：2014年湖南省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样检查通讯评议
          结果（分单位）

                             湖南省教育厅

                            2015年3月26日
